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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宁经信函﹝2017﹞254 号

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开展监控化学品

企业互联网发布信息专项检查的通知

有关市工信局、宁东管委会经发局及监控化学品企业：

为切实加强全区监控化学品企业互联网发布信息管理工

作，按照《国家禁化武办关于加强监控化学品企业互联网发布

信息管理的通知》（禁化武办函﹝2017﹞86 号）精神，决定开

展监控化学品企业互联网发布信息专项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企业自查、全面检查及重点抽查等方式，对全区监控

化学品企业互联网发布信息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，督促企业

及时进行整改，有效避免虚假或夸大宣传的互联网信息对我区

宣布和接受国际、国家视察工作造成的不良影响。

二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企业自查阶段（8 月 10 日至 8 月 31 日）。全区涉及

监控化学品有关企业要对本单位互联网主页或其他网络广告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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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进行全面自查，重点核实实际生产情况与宣布信息、互联网

发布信息是否一致，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。

（二）全面排查阶段（9 月 1 日至 9 月 20 日）。有关市工

信局及宁东管委会经发局要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，对属地内监

控化学品生产、经营、使用企业互联网发布信息进行全面检查，

重点排查涉及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产、加工、消耗企业（如阻

燃剂、草铵膦企业）的信息，及时督促问题企业进行整改。

（三）重点抽查阶段（9 月 10 日至 9 月 30 日）。自治区经

信委将适时对有关市工信局、宁东管委会经发局及监控化学品

企业进行督查，对工作推进不力的，要求其进行“补课”，并在

全区范围进行通报。

（四）总结提高阶段（10 月 1 日至 10 月 10 日）。监控化

学品企业及有关市工信局、宁东管委会经发局要分别于 9 月 5

日、25 日前将自查、全面检查工作总结报送自治区经信委化工

处（传真：0951-6038241；邮箱：86828142@qq.com）。同时，

注重发现、总结监控化学品企业在互联网信息发布方面好的做

法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全面提升我区监控化

学品企业互联网发布信息管理水平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近年来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不断加

大对公开信息利用力度，其科学咨询委员会在工业核查相关议

题研究过程中，多次引用互联网搜集的公开信息。同时，禁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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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武器组织现场视察组也经常通过查询互联网信息，提前掌

握被视察企业的关键信息。有关市工信局、宁东管委会经发局

及监控化学品企业要高度重视，扎实开展互联网发布信息检查

工作，有效避免虚假或夸大宣传的互联网信息造成的不良影响。

（二）强化整改落实。对此次检查中发现的无监控化学品

生产特别许可证的生产企业擅自在互联网发布生产第二类、第

三类和含硫、磷、氟的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信息及无第二类监控

化学品经营许可资质擅自在互联网发布第二类监控化学品销售

信息等情况，要依法督促企业限期整改，责令其尽快清理相关

虚假信息。

（三）建立长效机制。要建立监控化学品企业互联网发布

信息检查长效机制，加大对宣布信息及互联网发布信息的监督

力度，对宣布信息存在遗漏的监控化学品企业，要督促其及时

进行补充宣布，避免因数据宣布失实或隐瞒漏报有关化学品数

据造成现场视察出现未决问题；对存在虚假或夸大宣传互联网

信息的监控化学品企业，要督促其及时清理相关信息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17 年 8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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